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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致：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日期：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

页数： 

 

 

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注函的 

专项回复意见 

 

 

致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迪尔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就爱迪尔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收

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147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所涉相关事

项出具本专项回复。 

本专项回复系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所出具。

本所已尽最大努力调查，如查询深圳市三兴珠宝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及本专项回复

还涉及爱迪尔公司相关文件、资料、信息，并尽调访谈了交易双方的高管；如交易双方

提供文件、资料、信息存在不真实、不全面、法律上的瑕疵或其他相反的证据，则本专

项回复的相关表述与意见需要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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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注函》问题三：公告称，本次交易对方深圳市三兴珠宝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同时，大盘珠宝的原股东具有优先购买

权。请你公司按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0.1.3 条的规定，根据实

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认真自查并判断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，并请律师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     

1、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

根据深圳市三兴珠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兴珠宝”）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确认，

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企查查等进行查询，截至本回复日，三

兴珠宝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89853726 

法定代表人 林开荣 

住所 
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田贝四路万山珠宝园 A座二楼

GB2-13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 

黄金、钻石、翡翠、工艺品、珠宝饰品的批发、销售；

国内贸易；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

外） 

成立时间 2013.9.16 

经营期限 2013.9.16-5000.1.1 

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林开荣 100 100% 

合计 100 100% 

根据三兴珠宝的股东林开荣先生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，林开荣先生的基本情况如

下：林开荣，男，中国国籍，身份证号码：35032119831129523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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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关于受让方与爱迪尔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

经本所律师履行如下核查程序： 

（1）通过查阅三兴珠宝的涉诉及被执行情况，核实到该公司不存在不适宜购买大

盘珠宝股权的失信信息或其他资信负面信息； 

（2）通过将三兴珠宝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与公司员工名单进

行交叉比对，确认交易双方不存在人员重叠和共同用工等情况，也不存在交易双方亲属

在对方任职的情况； 

（3）通过实地走访三兴珠宝，核实该公司受让股权的目的，了解到其拟议收购公

司所持大盘珠宝 51%股权，系因该公司对自身业务评估后结合市场需求的整合，并且该

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开荣认为大盘珠宝公司的品牌为珠宝市场的“老”牌子，在珠宝圈有

一定的知名度，入股该公司可以为双方产生增量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； 

（4）经查阅爱迪尔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书面确认函，上述函

件确认人确认与三兴珠宝不存在关联关系； 

（5）针对本次交易，本所律师访谈了爱迪尔公司的董事长、董秘及财务负责人，

并查阅爱迪尔公司历年披露的财务报告，确认三兴珠宝过往与爱迪尔公司不存在交易之

情况。  

综上，本所认为，公司与三兴珠宝不存在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0.1.3

条规定的关联关系，公司拟议向三兴珠宝出售所持大盘珠宝 51%股权不构成《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规定的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下页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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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福建省爱迪

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专项回复意见》签署页） 

 

 

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兆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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